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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天羅地網」專案爆弊案 前課長涉賄 15 萬元撤職 
2022/07/05 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 

    桃園縣政府（現改制桃園市政府）2002年間成立「天羅地網」專案計畫建置

監視系統，時任中壢市長的葉步樑（另案審理）被控透過時任中壢市公所工務課

李姓課長指示下屬護航特定廠商得標，負責主驗的陳姓技士則驗收不實，讓原本

要讓罪犯現形的監視系統反而黑影重重。懲戒法院日前認定李員收賄 15 萬元，

撤職 2年；陳員休職半年。 

    判決指出，桃園縣政府為打擊犯罪，提升治安維護能力，2020年間成立「天

羅地網」專案計畫建置無線寬頻錄影監視系統，並在桃園市及中壢市境內 40 處

重要路口設置錄影機，結合無線微波、無線寬頻及數位遠端監視系統，以便即時

影像監控傳輸網路。中壢市公所為在各轄內辦理設置監視系統，乃動用預算內的

代表款經費，或向桃園縣政府申請補助，辦理監視器工程，期使與天羅地網監視

系統結合連線。 

    葉步樑（刑事部分，3 月間高院更一審判無罪）被控違背正當招標程序或法

令規定，讓原來無法同時取得專案管理及統包工程標案的廠商，以借牌為專案管

理公司名義順利得標，並將經費自原來的 2900 萬元增加至 4958 萬 5183 元。葉

員涉嫌透過李員指示下屬以最有利標方式，使用該廠商提供的評選委員名單以辦

理評選，助其得標，獲取不法利益。葉員是地方首長，未對公共工程建設謹慎而

為，嚴加把關，竟任由廠商上下其手，從中圖利，實有可議。 

    李員前後擔任中壢市公所工務課課長、業務秘書，應戮力從公、依法行政，

卻為一己之私利，未能恪守法令，收取廠商交付的 15 萬元賄賂，損害政府官員

清廉形象，有辱官箴。刑事部分，日前高院更一審依貪污罪判刑 3年，褫奪公權

2年。 

    陳員身為該工程的主驗人員，負有驗收職責，未到場驗收，竟在驗收紀錄、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工程估驗明細表、估驗紀錄及結算明細表核章，表示經其估

驗、驗收，損害中壢市公所核發估驗款、工程款正確性，對於公眾利益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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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部分，更一審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刑 6月，褫奪公權 1年，緩刑 2年，向

公庫支付 12萬元。 

    行政部分，懲戒法院指出，李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公務員應清廉之規

定；陳員違反同法第 5條、第 7條公務員應誠實以及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等規定

之旨。兩人掌理公共工程事務，本應嚴守分際、戮力從公，以確保公共工程品質，

維護民眾福祉，竟有違失行為，不僅損害公務員應保有廉潔、誠懇信實、切實執

行職務等名譽，並均將導致民眾喪失對其等職位的尊重與執行職務信賴，嚴重損

害政府信譽及機關形象。 

    懲戒法院依照移送資料及高等法院刑事判決，認為事證明確，審酌 2人均未

能謹守法紀，李員為一己之私收受賄賂，陳員則未到場驗收、善盡把關責任；所

為皆影響公共工程品質及公眾利益，破壞民眾對廉能政府期待，惟參考李員已繳

回全部賄賂，評議後判李員撤職，停止任用公務員 2 年；陳員休職，期間 6 月。

均可上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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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洩個資給詐團牟利 台中警收押 
2022/06/23 陳淑芬、馮惠宜／台中報導 

    台中市傳出員警疑洩漏個資收賄不法案，台中市警局第二分局 3月偵辦 1起

詐騙案，赫然發現文正派出所林姓警員涉嫌洩漏民眾個資供詐諞集團運用，台

中地檢署檢察官 21日(6/21)指揮調查局中機站搜索文正所，帶回林員及 1名林

姓男子，22日複訊後依涉犯洩密、行受賄等罪，向台中地院聲押禁見林姓警員

獲准。 

    據了解，二分局 3月間偵辦 1宗詐騙案時，發現部分當事人與文正所林姓

警員利用職務所查詢民眾的個資相符，懷疑案情不單純，警方決定展開內部自

清調查，5月間以林姓員警涉違反《個資法》、瀆職等罪嫌報請檢察官偵辦。檢

察官 21日指揮中機站搜索文正所，查扣相關事證，帶回林姓警員及 1名林姓男

子偵訊。 

    承辦檢察官複訊後，先將林姓男子請回，但認為林姓警員涉犯洩密、公務

員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及貪汙等罪嫌重大，向台中地院聲請

羈押禁見獲准。 

    不到 30歲的林姓警員，在文正所任職 3、4年，檢調追查發現，林員利用

職務之便，使用公家電腦系統大量查詢民眾個資，因擔心使用自己的帳號登入

查詢太頻繁，恐引起懷疑，還利用不知情的同事協助查詢，再將相關個資洩漏

給詐騙集團，從中牟利。 

    檢調目前正過濾林員金流，進一步追查所涉不正利益，至於林員涉犯期

間、範圍及查詢民眾個資數量、是否另有共犯及所洩個資是直接或輾轉落入詐

騙集團手裡，仍待檢方調查釐清。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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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民眾安全戲水 侯友宜親赴三峽大豹溪水域宣導 

2022/07/09 莊淇鈞／新北報導 

進入夏季加上學校開始放暑假，從事水上活動民眾大增，為宣導民眾重視

水域安全，新北市消防局今天（9日）上午 11時許在三峽區東眼橋旁舉辦「水

域安全宣導小學堂」活動，新北市長侯友宜親自到場宣導，透過趣味搶答遊

戲，讓學童了解水域可能發生的危險，進而提早預防，安全的從事水上活動。 

侯友宜表示，疫情舒緩加上暑假期間天氣炎熱，許多民眾到新北市的海

域、溪流戲水，新北市有 145公里沿海線及多條溪流，所以要做好水域安全宣

導和民間團體救難駐點，來保護民眾的安全。今天到三峽大豹溪來了解整個溪

域的安全維護，也來讓孩子們了解水域可能帶來的傷害，以及如何及早預防。 

侯友宜指出，新北市針對水域安全從教育、宣導、駐點、搶救，都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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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救護系統，全力守護的水域安全，希望這段時間，許多到新北市溪流、

水域的遊客，都能開心度過愉快的假期。隨後侯友宜也表揚防溺駐點的民間救

難團體，感謝他們的付出，為新北市建構安全無虞的戲水環境。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新北市境內戲水景點眾多，新北市特別於 39處水域遊

憩熱點，動員 53個民間救難團體 1萬 5000人次駐點警戒，第一時間提供溺者

必要的支援與協助，2019年迄今已即時救援 95位受傷或溺水民眾。 

因此，大豹溪水域自 2018年至 2022年，已連續 4年維持「零」溺斃佳

績，在虎豹潭事故後，新北市也特別與氣象局合作，試辦推動「強降雨細胞廣

播訊息系統」，倘時雨量達 40mm，大豹溪及虎豹潭的遊客將收到簡訊提醒溪水暴

漲風險，遊客應儘速遠離溪河區域；另為減少警戒死角，新北市更輔導大豹溪

及南北勢溪周遭業者設置 36處監視器及廣播系統，不間斷守護水域安全。 

資料來源：蘋果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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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新制用環保杯省 5 元 消保官稽查發現 1 業者違規 

2022/07/01記者翁聿煌／新北報導 

    7月 1日起環保新制，民

眾使用環保杯購買飲料，業

者必須提供 5元優惠，新北

市消費者保護官辦公室會同

環保局人員，今天(111/7/1)

前往板橋火車站地下街稽

查，仍查獲有業者未依法張

貼告示，將處以 1200元罰

款。 

    消保官辦公室主任王治

宇今天與環保局人員前往板橋火車站地下街稽查連鎖速食業者，包括麥當勞、

摩斯漢堡、露易莎和星巴克咖啡等，大部分業者均符合規定，但必勝客（PIZZA 

HUT）的連鎖門市並未張貼，店員表示，「使用環保杯優惠 5元」的告示由總公

司統一製作中，但優惠已經在實施。 

    唯稽查人員表示，根據規定，7月 1日起實新制，並且要張貼告示，因此必

須針對違規業者開罰 1200元。 

    根據現場觀察，有業者早就這麼做，像是星巴克咖啡，20多年前就開始使

用環保杯便宜 10元，有少數民眾已經很習慣自備環保杯購買飲料，像是一位巫

小姐就自備環保杯來買咖啡，她表示已經使用環保杯約 2、3年的時間，以前業

者都會便宜 3元，現在便宜 5元更加划算，還可以隨手做環保。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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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 
我被詐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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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被诈骗
◆ 教育工作者 ─ 陳宏煇

你被詐騙過嗎？或許你曾被詐騙過，

但卻不敢說出來，因為礙於面子、害怕會

被別人當做是笑話。像我就曾經被詐騙過

2次，事後心有不甘，故希望開誠布公個
人的親身遭遇，以讓各位減少受騙機會！

現在這個年頭，最好賺的莫過於「詐騙」這個行業了。

第一次被詐騙：購買未上市股票

第一次被詐騙在民國 90年，那時已在
軍中服務 5年，當時有位要好的學長跟我
說，對他很好的老長官退伍後在證券行工

作，有內線消息說未來 TFT-LCD面板將會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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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主流，這家公司正準備要增資興建廠

房，一旦上市後，獲利相當可觀，他問我

要不要先購買該公司的未上市股票，等到

上市後、股價漲了再脫手，就可以大賺一

筆，也可以把剩下的房貸還清，就不用再

辛苦地過日子。

學長看我猶豫許久，就拿出份報紙上

的報導給我看，報紙上有相當大篇幅報導，

並且指出該公司的董事長是由剛卸任的某

部會首長擔任，而且還有開工動土剪綵的

照片，再加上許多退休政府官員都名列其

中，不疑有他且相當有自信的我，便以僅

有的積蓄，加上小額信用貸款，以 1股 50
元價格買了 10張、合計 50萬元的未上市

股票，希望能夠以小搏大、一夜致富，然

後把房貸還清。

 過了 3年，該公司突然召開記者會宣
布破產，瞬間股票變成「廢紙」，50萬元
就像丟入水裡，全部泡湯！事後檢討，發

現自己過於自信，相信報紙上的報導，殊

不知那是一家人頭公司，先以高薪聘請卸

任官員當董事長，製造破土動工的場面，

以假亂真，接著再向報社買廣告，由報社

代筆並報導，結果一堆人相信了！購買未

上市股票後，沒多久公司「人去樓空」，

公司高層「遠走高飛」，而人頭董事長則

早就離職，最後只有投資的股民倒楣，錢

永遠討不回來！

詐欺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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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被詐騙：我中獎了

第二次被詐騙在民國 91年，那時因為
購買未上市股票而向銀行信用貸款，接著

又因工作關係而有了車貸、房貸，貸款常

常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每個月都在想辦法

籌錢還錢，生活過得更加辛苦。

有天撿到張刮刮樂，沒想到竟然刮中

50萬元，被高額獎金沖昏頭的我，馬上按
照指示打電話給對方，對方自稱是「香港

馬會」的在臺代理商，因為中獎需要先扣

抵 20%（也就是 10萬元的稅），不過要
先匯款到「香港馬會」，等審核確認後，

一個星期後才會將 50萬元匯到我的帳戶。

當時手機雖然已漸普遍，然資訊流通

並不普及，加上當時相當缺錢，便將僅有

的 10萬元匯到「香港馬會」，匯完後還開
心地和對方確認是否收到稅款及中獎款項

匯進時間，並且滿心期待地等著 50萬元匯
進戶頭內。

等啊等地，一個星期終於過去了！趕

緊去郵局刷存摺，但存摺紀錄卻是空空如

也，中獎的 50萬元並沒有入帳。趕緊打電
話問代理商，但電話卻變成空號，這才驚

覺自己被騙了！

第三次識破詐騙：遭重複刷卡

第三次被詐騙發生在最近，有天接到

來電顯示是國內號碼的電話。（交談內容

請參照右頁圖示）

其實，我早就知道這是詐騙電話，原

因很簡單，因為當天刷卡的是內人不是我，

所以要退錢也是退給內人，最重要的是對

方口音怪怪的，而我和詐騙集團周旋許久，

所以想知道對方使用何種方式詐騙。當然，

我也就沒有被騙囉！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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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好朋友卻因此詐騙方式而被騙

了 6萬元，他告訴我時還一臉懊惱，我問
他當時不覺得是詐騙電話嗎？他說對方提

供的資料不但詳實而且正確，等到錢匯出

去時，才發現被詐騙，但已經來不及了！

這是一般人被騙的心態，被騙後只能

自己懊惱、咒罵對方，但匯出去的錢卻很

難再回來了！有人說，「一朝被蛇咬，十

年怕草繩」，被騙一次，或許以後就不會

再被騙，但多數人卻是一再受騙，原因很

簡單，被騙過後總覺得自己不會那麼笨，

但往往就是這種心態，才讓詐騙集團一再

得逞。

現今詐騙方式百百種，更是無所不在、

無孔不入的，唯有小心才能駛得萬年船，

時時提防、隨時查證，才能避免受騙。

「請問是陳 XX先生嗎？」

「我是！」

「請問您是不是在 X月 X日到淡水 XX 餐廳消費，

並用信用卡刷卡 1,513 元。」

「沒錯！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您那天付款時因為店員不小心重複刷卡

了一次，也就是刷了3,026元，幸好我們稽核時發現，

現在要將 1,513 元退還給您，但因為銀行關門了，不

知道您有沒有網路銀行？我們可以馬上退款給您。」

「真的嗎？我有網路銀行。」

「好的，那請您先開啟網路銀行，不要掛斷電話，照

我說的步驟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好的，那您等我一下！我先開網銀……。」

詐欺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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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會

看過來！ 具名檢舉「賄選」 調查局：每案獎⾦最
⾼1000萬

今年11⽉26⽇將舉辦九合⼀選舉，已啟動查賄的調查局，於官網上公布「檢舉
專區」。（資料照）

2022/07/05 14:05

〔記者錢利忠／台北報導〕今年11⽉26⽇將舉辦九合⼀選舉，已啟動查賄的
調查局，於官網上公布「檢舉專區」，受理檢舉的犯罪態樣包括賄選、幽靈

⼈⼝、選舉賭盤、假訊息妨害選舉、非法收受境外來源政治獻⾦、受境外滲

透來源資助⽽介入選舉、暴⼒介選等，檢舉⼈若具名檢舉，協助檢調查獲

「賄選」犯⾏，每案最⾼可獲得1000萬元的⾼額檢舉獎⾦。

關於檢舉獎⾦的發放標準，檢舉⼈若具名檢舉，協助司法機關查獲「賄

選」，檢舉直轄市市⻑、直轄市議會正副議⻑候選⼈，每案可獲頒發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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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獎⾦；檢舉直轄市議員、縣市⻑及縣市議會正、副議⻑候選⼈，每案可發

500萬元獎⾦。

若成功檢舉縣市議員候選⼈賄選，每案可獲200萬元獎⾦；如若是檢舉候選⼈
的配偶、直系⾎親、五親等內的旁系⾎親、三親等內的姻親；競選辦事處負

責⼈等涉及賄選，則頒發100萬元獎⾦。如檢舉村⾥⻑、鄉鎮市⺠代表、原住
⺠區代表、樁腳等賄選案，每案則可發50萬元獎⾦。

關於檢舉⽅式，調查局指出，檢舉⼈可打電話或親⾃到各地調查處（站），

由調查官受理檢舉；也可利⽤線上檢舉，寄送檢舉信⾄調查局選舉查察檢舉

專⽤信箱，事後會由調查官與檢舉⼈聯繫，研議後續事宜。

調查局表⽰，檢舉⼈需提供的資料，包括檢舉對象是哪類「公職⼈員」、哪

「選區」的選舉，涉及賄選、收受境外資⾦或散播謠⾔；也須提供檢舉對象

的姓名、性別等基本⾝分資料；以及說明檢舉對象的犯罪事實（⾃⼰1⼈或與
他⼈共犯？⽇期、時間、地點？以什麼⾏為、什麼⽅法？向誰買票、向誰領

取競選資⾦或散播給哪些⼈知悉？）等。最後，檢舉⼈需具名留下電話、地

址、電郵等可連絡的資料。

關於檢舉⼈具名檢舉可能產⽣的疑慮，調查局強調，將嚴密保護檢舉⼈⾝

分，凡製作檢舉筆錄，均採「化名」⽅式，相關資料置入密封資料袋內，由

專⼈專責保管，不隨案移送地檢署或其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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